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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國有非公用房地標租與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

作居住使用之投標須知文件格式1份，自即日起適用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第40點規定修訂旨述

文件格式。

二、近來有投標人檢附所在地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，惟期限

已過期，而不符投標資格情事，爰修正旨述文件第8點
第2項第3款規定。

三、旨述文件格式置於本署便民服務業務網「法令查詢/行

政規則/非條列式行政規則/管理處分/租賃/標租/標租

國有非公用房地與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作居住使用公告

等文件格式」項下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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